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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

郑 州 市 财 政 局

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
郑文广旅〔2020〕129 号

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 郑州市财政局
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关于印发

《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创建
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实施意见》

的通知

各区县（市）、开发区人民政府,市直各单位：

现将《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创建国家文化和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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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实施意见》转发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 郑州市财政局

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

2020 年 12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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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

创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实施意见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

潜力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41 号）和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通知》（豫政办〔2020〕

17 号)精神，提高文化和旅游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，增强人

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，经市政府同意, 现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顺应文化和

旅游消费提质转型升级新趋势，从供需两端发力，不断激发消费

潜力，努力使我市文化和旅游消费设施更加完善、结构更加合理、

环境更加优化、供给更加丰富，文化和旅游消费保持良好增长态

势，对郑州经济增长带动作用持续增强，努力创建成为国家文化

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。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

响，切实执行国家、省、市等各类支持文化和旅游业的政策措施，

暂退旅行社现有缴纳额 80%的服务质量保证金，落实文化和旅游

企业租金减免、税收优惠政策，延长办理文化和旅游企业社保业

务期限。鼓励金融机构适当下调贷款利率，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

期贷款额度。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，推进文化和旅游消费场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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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区、分类、分步全面开放。引导文化和旅游企业通过省、市小

微客户融资服务平台、一站式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申请贷款。加强

文化和旅游从业人员线上培训，稳定从业人员队伍，支持文化和

旅游企业开展网络宣传营销，鼓励旅行社积极招徕外地游客来郑

进行文旅消费。

（二）推行文化和旅游消费惠民措施。推动国有景区带头降

低门票价格，鼓励其他民营景区推行门票打折，鼓励酒店、民宿、

文创等企业出台让利措施。推动 A 级旅游景区加入旅游年卡景区，

落实旅游惠民政策；推动各级工会组织为会员购买郑州旅游年卡，

积极引领文旅消费。

（三）丰富文化和旅游消费产品。整合沿黄文化旅游资源，

推出 5 条沿黄特色线路；依托郑州区域性旅游资源，推出 14 条

精品线路。加快推进“只有河南·戏之国”、“黄帝千古情”、

“银基动物王国”、“海昌海洋公园”、“荥泽古城”、“方顶

驿文化旅游度假区”等重点文旅项目建设，形成新的消费热点。

促进文化旅游与工业、体育、康养、教育、农业、科技等融合，

不断丰富文化和旅游业态。大力发展都市型乡村旅游，加快建设

旅游民宿，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示范县和乡村旅游特色村。支持博

物馆、文化馆、图书馆、美术馆、武术馆等文化机构开发文创产

品，推出系列旅游产品和旅游纪念品，扩大文旅消费。支持非物

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联合定期举办展览，有序引导非遗体验场所和

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基地进入旅游领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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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优化文化和旅游消费环境。积极开展国家级省级旅游

度假区、A 级旅游景区和旅游特色村创建工作，重点提升改造游

客服务中心、旅游导览标识系统、停车场、旅游厕所、商品售卖

场所等旅游基础设施。加快 5G 基站建设和场景应用，推进“互

联网+旅游”，强化智慧景区建设，实现实时监测、科学引导、

智慧服务。引导演艺剧场、文化娱乐场馆、景区景点等场所广泛

应用互联网售票、二维码验票，提升文化和旅游消费便捷度。在

国家、省干线公路和通达景区公路沿线规划建设咨询服务店、特

色驿站、观景平台、生态厕所、汽车营地等服务设施，推进旅游

交通便利化。鼓励文化旅游消费场所合理配套餐饮区、休息区、

文创产品展示售卖区。

（五）拓展文化和旅游消费渠道。鼓励建设集文创商店、特

色书店、文化娱乐场所、体验型主题街区等多种业态的文化和旅

游消费集聚区，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鼓励把文化旅游嵌入各

类消费场所，依托文化馆、博物馆、图书馆、美术馆、社区综合

服务中心、城市书房等构建群众身边的文化旅游消费网点。打造

郑州智慧文旅消费平台，开设在线文旅消费超市，推动文旅消费

产品与群众需求的精准对接。

（六）丰富文化和旅游消费活动。依托中国（郑州）国际旅

游城市市长论坛、国际旅游城市旅游交易会、黄帝故里拜祖大典、

郑州（国际）少林武术节、黄河合唱节等重大节庆活动平台，引

领和带动高端文旅消费。做好“马戏嘉年华”、樱桃节、石榴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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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叶节、红枣节等文化旅游活动品牌，扩大文旅消费。持续开展

“郑州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”活动，组织好“郑”好旅游、“郑”

好休闲、“郑”好购物、“郑”好读书、“郑”好美食等特色系

列活动，满足特色文旅消费。

（七）大力发展文化和旅游夜间经济。加快推进文化片区、

特色街区、娱乐综合体、商业综合体、小剧场群的建设或改造。

打造“最佳夜游街区”、“最佳夜娱空间”、“最佳夜购天堂”、

“最佳深夜食堂”等特色夜间消费精品。开发“夜游郑州”系列

产品，编印“夜游郑州”消费指南，满足夜间文化旅游消费需求。

鼓励有条件的景区开展夜间游览服务。鼓励文旅消费集聚区、公

共文化服务场馆、商业区（商场）和书店等延长夜间营业时间。

推进 24 小时书店、深夜影院等健康发展，推出一批夜间文旅消

费打卡地。推行主要景观、建筑、街区的夜间灯光亮化美化工程，

美化夜间消费环境。完善夜间公共交通服务，延长公共交通末班

车运营时间，合理布局夜间临时停车场地。积极开展夜间文化旅

游消费集聚区创建工作，到 2022 年，建设 20 个省市级夜间文化

旅游消费集聚区。

（八）做好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示范工作。积极争创国家文

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，鼓励各区县（市）依托地域文化优势，

积极创建省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示范区县（市）。鼓励各区县（市）

打造文创园、特色书店、精品夜市、文化娱乐场馆、步行商业街

区等多业态集聚的消费聚集地。推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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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示范区创建，引入文化和旅游消费新型业态，搭建文化和旅游

消费平台。到 2022 年，创建 20 个省市级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区

县（市）、省市级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；努力建

成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、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

发展示范区。

（九）加大文化和旅游宣传推广力度。实施城市形象宣传工

程，突出以黄帝文化、商都文化、功夫文化、嵩山文化等为特色

的黄河文化符号，培育“华夏文明之源、黄河文化之魂”、“天

地之中、功夫郑州”等宣传品牌。拓宽宣传推广渠道，通过短视

频等新媒体平台和渠道开展郑州文旅资源的云推介。建立市、县

及企业三级联动宣传推广工作机制，依托主流媒体和平台，持续

开展郑州文旅产品宣传。开展精准推广营销，依托郑州已开通的

国际航线，在目的地城市开设郑州文化旅游推广中心，拓展海外

消费市场。围绕高铁 4 小时交通圈，重点推介文旅新产品、旅游

新线路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保障。为加强对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工作的

统筹领导，应在文化旅游强市领导小组统筹下，联合市委宣传部、

市发改委、市文广旅局、市人社局、市商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金

融局、市税务局、市总工会、市公安局、市交通局、市城管局、

市农委、市科技局、市市监局、市卫健委、市资源规划局、市文

物局、市工信局、市教育局、市体育局、各区县（市）和开发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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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文化旅游消费促进工作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牵头，统

筹协调全市文化旅游消费工作。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创

建工作所需资金，由市财政统筹安排。

（二）强化协调配合。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整体工作安排，

制定各项活动的具体实施方案；各成员单位要根据工作分工研究

制订内容具体、可操作性强的专项工作方案；成员单位之间要紧

密配合、加强协调，确保活动开展安全有序。

（三）认真开展督导。建立会议制度、工作报告制度、信息

通报制度等。加强文化和旅游消费工作理论研究，指导创建国家

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工作。市政府督查室要加强对工作进展

情况的检查和督导，及时发现解决问题、积极协调推进工作，确

保任务圆满完成。

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24 日印发


